
 

1 

 

國立臺北大學日本中華學校教育見習課程計畫簡章 

 
一、 計畫簡介：本計畫將帶領師資生至日本二所中等學校(東京中華學校及橫濱中華學院)進行見

習，見習學校簡介如下： 

見習學校數 見習學校相關資訊 

見
習
學
校
1 

機構

名稱 
日本東京中華學校 Tokyo Chinese School 

簡介 

昭和 21 年（1946）年 6 月，東京華僑聯合會（現為東京華僑總會）借用中央區昭

和小學校舍，以「東京中華學校」為名復校。同年 9 月，東京華僑聯合會會長陳禮桂

推薦同會顧問曹嘉修等 7 人為學校董事。曹嘉修為董事長，任命包象寅為校長。在曹

嘉修的帶領下為學校用地以及修建開始募捐。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購入現在學校

所在地的土地，修建，增建校舍之時，得到了以當時的理事長為首的本校議員和華僑

各界的捐款，以及中華民國政府的補助。然而由於本著讓華僑子弟能夠享受低廉的學

費接受教育這一宗旨，當時以各階段理事長為首，理事，監事，評議員等補貼日常經

費來運營學校。由於該校並沒有自己資產，修建所需要的資金，仰仗各理監事的捐贈

與張和祥理事長提供了 13 億 5 千萬的個人保證，並通過金融機關的借款籌措到建設資

金。 

東京中華學校是華僑先賢所創立的學校，成立迄今 80 餘年，教育華僑子弟是該校

成立的宗旨，希望學生畢業後能夠立足日本、活躍國際，則是學校的教育目標，其後

也將持續精進各項教學，提升學校校譽而努力。中學教學目標注重在日本升學率，中、

日文教科書並行教學，使有志於日本升學者，具備進入日本優秀高中及大學之學力，

對有志回國升學者，加強中文實力，以順利達成返國升學願望。 

特色 

1. 合作學校課程豐富多元，見習學生可至該校各年級（1-12 年級）瞭解上課實況。 

2. 合作學校設有語言課程免費教授當地語言。 

3. 合作學校具有合格中等學校教師，可提供見習學生觀摩學習。 

見

習

學

校

2 

機構

名稱 

日本橫濱中華學院 Yokohama Overseas Chinese School 

簡

介 

橫濱中華學院又稱國父紀念校，是為紀念中華民國國父孫文先生 1897 年秋（光緒

23 年）旅經日本橫濱時，受到中華街僑民和有志人士的請求，成立了日本第一所華僑

學校。學校的名稱原本定為中西學校，但是當時受到情勢影響，隨即改名為大同學校。

採用廣東話及新式教科書教學。後來橫濱又陸陸續續成立了各種僑校，有華僑學校、

中華學校、志成學校等以因應各省民的需求。 

橫濱中華學院係國父孫中山先生於 1897 年倡議創辦，於民國 35（1946）年 9 月

21 日向僑務委員會正式立案，於民國 47（1958）年 7 月獲得日本「學校法人」資格，

為中華民國設置於海外最具歷史之僑校。學校位於日本橫濱市中區山下町 142 番地。

近鄰乃是著名的中華街，交通便利，為橫濱地區唯一具有從幼稚園至高中部的一貫學

制的華僑學校。 

特

色 

學校以華語文教學為主，亦強調日文、英文教學。此外，幼稚園為配合學齡前教

育而實施語言教學，亦注重學童身心健全發展，進而發揮合群、互助合作的團隊精神。

小、中、高學部教學內容則依中華民國教育部的課程標準，另高中部為因應報考日本

的大學，需參照台日雙方的教育課程而自行編制。小、中學部大半都使用中華民國教

育部認定的課本，因此從中華民國（台灣）國內申請轉入學校就讀之小、中學部學生

即可順利接軌高中課程或返國升學。由於學生需同時修讀中、日、英學科，以應付中

華民國（台灣）國內及日本當地大學入學考試，故近年來就讀學院的人數不斷增加。 

在升學方面，與諸多日本知名大學建立教育合作關係，如早稻田大學國際教養學

部、法政大學、上智大學、立教大學、立命館大學、拓殖大學、和光大學、惠泉大學、

日大藥科大學、神奈川齒科大學、名古屋產業大學等學校，近年,在返國升學方面,就讀

國立、私立名流大學之僑生或日本籍學生的人數也不斷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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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甄選作業時程表： 

日           期 工      作      內      容 

107/09/14 成立國外見習生評選小組 

107/11/23(五) 國外見習生評選小組開會(確認甄選簡章) 

107/11/30前 公告國外見習生甄選簡章 

107/12/04(二)12:10 日本海外見習經驗分享與傳承(地點另行公告) 

107/12/11(二)12:10 國外見習生甄選說明會(人文大樓 9F06教室) 

107/12/12-12/19 報名及資格審查 

107/12/20 公告見習生甄選面試名單(初審通過者參加複審「面試」) 

107/12/21(五)12:00 國外見習生甄選面試(報到地點：人文大樓 9F07辦公室) 

107/12/21(五) 國外見習生評選小組開會(確認錄取名單) 

108/01/04(五) 公布正取生及備取生名單 

108/01/07-01/11 正取生報到 

另行通知進行報到 備取生遞補 

另行通知 國外見習注意事項說明會 

 

三、 甄選名額：  6  名。 

 

四、 見習時程及行程規劃： 

1. 見習期間：預計為 108年 08月暑假期間，至少 15天。 

2. 見習學校：橫濱中華學院&東京中華學校。 

備註：1)見習生將於國見習期間帶領海外見習暑期營，對象為橫濱中華學院學生。2)見習生於

出國前須參加暑期營隊培訓，為海外見習營做準備。 

 

五、 補助費用包含： 

1. 師資生助學金 25,000元 (生活食宿) 。 

2. 臺北-日本來回機票經濟艙九成(核實支付，最高得補助 16,500 元)；符合戶籍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規定者，不受臺北-日本來回機票經

濟艙九成規範，最高補助臺北-日本來回機票經濟艙 16,500元。 

3. 保險費 333元。 

4. 上述所列費用為估計值，補助金額依教育部實際核定補助費用為準。 

 

六、 報名資格： 

1. 本校修習中等教育學程之在學師資生。 

2. 海外見習前，修滿中等學校教育專業課程規定學分數達三分之一以上。 

3. 師資生應具備 B1級以上英語考試檢定及格，並取得相關證明文件。若報名前未符合語言檢

定資格，取得見習生資格後須於 108/06/30日前完成補件。 

4. 被選送者應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5. 被選送者修習教育學程的每一科成績皆需 80分以上。 

6. 前開各項申請資格如遇有疑義時，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國外見習生評選小組委員解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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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報名程序： 

1. 請於 107/12/12-12/19報名期間檢附報名資料至本中心辦公室(人文大樓 9F07)申請報名，

完成報名手續。報名資料如下： 

(1) 國外教育見習申請書(含 2吋照片、身分證影本)，請參閱【附件一】。 

(2) 教育學程成績單。 

(3) 英語能力檢定證明。 

(4) 有利於甄選之資料或證明，例如見習國家之語言證明或推薦函等。 

2. 凡未依甄選程序規定提交各項資料文件及應考者，視為自動放棄，不得異議。 

 

八、 甄審及錄取方式： 

1. 初審：由本中心審查申請者資料及證明文件是否符合資格。 

2. 複審：初審資格審查通過者始得參加「面試」。 

3. 面試：面試以國外教育見習規劃之口頭報告為主，以面試成績高低順序分別錄取之。同組

面試成績如同分時，依教育學程成績總平均之高低錄取。 

 

九、 面試時間及地點：107/12/21(五)12:00於人文大樓 9F07辦公室進行面試報到。 

 

十、 確認並公告錄取名單：108/01/04(五)公告錄取名單（正取生及備取生），請注意本中心網頁。 
 

十一、 正取生報到： 

1. 錄取之正取生請於 108/01/07-01/11日 17時前至本中心辦理報到登記。 

2. 正取生應於公告之報到期間內報到，未報到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3. 報到之正取生經查所提供資料如有不實，則取消其錄取資格。 

 

十二、 備取遞補：凡正取生未辦理報到或正取生之錄取資格經取消，則由備取生遞補。經通知遞

補之備取生，應至本中心辦理報到。 

 

十三、 注意事項：見習生須符合以下事項，如無法符合或其選送資格如有不實，應償還補助金。 

1. 見習生應於出國前二週前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完成出國登陸，通報我國駐當地國所屬駐外

機構。 

2. 見習生應與本校共同簽訂行政契約書。 

3. 見習生應參與本中心、教育部等辦理之行前培訓課程，並完成本中心規劃之暑期營隊培訓

課程。 

4. 見習生出入境許可與護照申請應自行辦理。 

5. 見習生如因參與國外見習計畫衍生無法畢業之情形，應自行負責。 

6. 見習生於赴國外期間，應保有學校學籍；國外課程結束後，應返回原學校報到，配合學校

撰擬成果報告、辦理經驗分享活動、協助本中心執行計畫相關行政事務等。違反者，由本

校依行政契約書規定負責追償全數補助款，並繳還教育部。 

7. 見習生之成果報告經教育部評選為佳作者，須填寫著作財產權授權契約書，其成果報告同

意無償、非專屬性授權教育部運用圖片與說明文字等相關資料、製作成視聽著作（影片）

與數位形式檔案，提供教學、研究與公共服務用途之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及網路線上閱覽。

如因教學研究之需求，教育部得重製該成果資料，不另支付酬勞或任何費用，並不作為商

業活動之教材。 

8. 見習生應參加教育部舉辦之成果發表及經驗分享座談會，並配合教育部後續推展之活動。 

9. 計畫執行完畢後，見習生應在本中心見習生經驗分享座談會進行發表。 


